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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与赵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基本案情 王某与赵某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法院调解确定，赵某应返还王某借款 12
万元，分三期偿还。因王某未履行，赵某申请
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 法院向赵某送达执行通知书
和报告财产令，经网络查控、传统查控等方
式均未查找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法
院依法将赵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通
过社交媒体向社会曝光。赵某得知被曝光后
立即联系执行法官，当场履行了法律文书所
确定的义务。法院依法将其从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中删除。

典型意义 通过信用惩戒和公开曝光，
有效督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体现了失信惩
戒制度的强大威慑力和法律权威，不仅维护
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力推动了社会诚
信体系的建设。

王某申请执行李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5 年 2 月开始，被执行人
李某因资金短缺经第三人谢某介绍向申请
执行人借款，并向申请执行人出具借条三
份，后经申请执行人催要，被执行人未还款，
引起诉讼。法院做出判决如下：被执行人李

某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申请执行
人王某借款及利息。

执行过程 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后，立即
向被执行人李某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等相关文书，责令其主动履行还款义务。经
承办法官多次组织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和
解。但被执行人仍心存侥幸，拒绝主动履行，
和解期限届满后，未偿还任何款项。经法官
多次电话、短信催告，李某以“没钱，合伙借
钱不该个人承担”为由拖延、拒绝履行，存在
明显失信、消极规避执行行为。2026 年 3 月，
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被
纳入失信名单后，被执行人因生活经营处处
受限，担心影响个人声誉、家庭生活及后续经
营，主动联系执行法官承认错误，积极联系亲
友筹集资金偿还欠款，请求解除失信。2026年
4 月，被执行人李某缴纳全部案款。法院依法
解除其失信、限高。案件执行完毕，双方案结
事了。

典型意义 本案坚持善意文明执行，执
行过程中先以和解的方式柔性化解矛盾，违
约后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做到惩戒和教育并
重，强制和善意并行，既维护申请执行人权
益，也兼顾被执行人实际情况。通过信用惩
戒与强制措施，直观展现拒不履行法律义务
的严重后果，引导社会公众尊重司法判决、
信守承诺，推动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
价值导向，助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现法

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张某与李某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

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与被告李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被告从事牲畜买卖生意，被
告以资金周转为由从原告处累计借款，后
原、被告双方通过结算，被告向原告出具借
条一份，承诺了付清欠款时间。届期后，原告
多次催讨，被告逾期未还款，原告诉至法院。

执行过程 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被告
李某偿还原告张某全部借款。因李某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经申请人张某
申请，法院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承办人
多次与双方进行耐心沟通，双方最终自愿达
成执行和解协议，案件终结执行。

因被执行人李某仍未按照和解协议履
行欠款，案件恢复执行后，李某一直拒不配
合法院执行工作，也无还款意愿，承办人将
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予以信用惩戒。李
某慑于执行压力，积极还款大部分欠款，并
表示后续欠款将继续按期偿还。

典型意义 失信行为在破坏个人信誉的
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不断
影响各行业的健康发展。案件中的被执行
人，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及执行和解协议，
也拒不配合法院执行，法院依法将其纳入失
信人员名单。因此，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

惩戒力度，以长期的高压态势对其进行打
击，与有关部门进行联合惩戒，进一步压缩
失信行为的行动空间，让失信者不仅受到社
会道德的谴责，更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让他
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企业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A 公司申请 B 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经审理双方达成调解：被告 B 公司欠
原告 A 公司款项 300000 元，分三期付款完
毕。

执行过程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
人查阅卷宗发现双方均为民营企业，且被
执行人 B 公司为本地重点企业，从优化营
商环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角度出
发，承办人第一时间联系被执行人了解相
关情况。被执行人企业前期已向申请人 A
公司支付 60000 元，因资金周转存在困难才
未能按期履约，并非主观上故意失信，被执
行人亦表示愿意积极配合执行。为尽量减
少对被执行人经营的影响，结合被执行人
在法院其他案件的审执情况，承办人及时
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达成
长期和解协议。被执行人先履行 80000 元，
剩余款项待其经营顺畅后于次年给付给申
请人，申请人同意暂不对被执行人纳入失信
名单。

典型意义 该案从保护民营企业、最大
程度降低对被执行人经营影响的角度出发，
精准区分失信和失能，准确适用失信惩戒措
施，最终实现了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和助
推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双赢，用执
行措施的温度唤醒经营主体遵守规则的向
善本能，帮助民营企业摆脱流动性困境，推
动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装修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装修公司诉李某装修合同
纠纷一案，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
调解协议，约定了还款金额及还款时间。

执行过程 调解书生效后，李某仍分文
未付，某装修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进
入执行程序后，法官多次敦促被执行人李某
履行义务，但其仍未主动履行。法院便将李
某限制高消费并纳入失信名单，通过社交媒
体曝光其失信信息。李某在社交平台上看到
自己的失信信息后，主动联系法院履行案
款，要求撤销其失信信息。李某顺利履行全
部案款，实现案结事了，失信信息也如约撤
销。

典型意义 通过纳入失信名单并曝光，
有效促使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体现了失
信惩戒机制的强大威慑力，维护了司法权威
和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失信典型案例汇总

近 日 ，罗 山 县 第 四
实验小学近 200 名师生
走进罗山县人民法院，
参加由法院精心策划的

“法治嘉年华”活动。
活 动 中 ，体 验 来 访

安检的全流程 、听取法
院 干 警 介 绍 各 个 窗 口
的职能 、观看罗山县人
民 法 院 工 作 宣 传 片 和
法治微电影 、参与模拟
庭审……一系列沉浸式
体验，为同学们推开了
通往法治世界的第一扇
门。

左强 摄

□本报记者 段黎明
通讯员 殷会敏 梅倩

“以前可能要几个月的事，现在
一小时就搞定了。”说话的，是息县
某建材公司负责人。前后打过几场
官司，他亲历了息县人民法院从“按
部就班”到“一路绿灯”的变化。这背
后，是一场围绕涉企案件“五优先”
机制展开的司法流程“自我革命”。

企 业 在 诉 讼 中 最 怕 什 么？周 期
长、节点多、兑现慢 。针对这些“堵
点 ”“痛点 ”，息县人民法院不绕弯
子、不搞花架子，全面推行涉企案件
优先立案、优先送达、优先调解、优
先审理、优先执行。这不是“加塞”，
而是从“坐堂问案”到“主动服务”的
理念转变。

立案：15分钟“领跑”
走进息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涉企案件绿色窗口”几个字格
外醒目，没有取号机前的长队，只有
专人守候的导诉台。

“ 材 料 齐 全 ，当 场 立 、一 次

办 。”立 案 庭 法 官 助 理 小 任 说 得 干
脆 。目 前 ，涉 企 案 件 平 均 立 案 时 长
压 缩 到 1 小 时 以 内 ，最 快 15 分 钟
办 结 。更 便 利 的 是 ，企 业 动 动 手 指
就 能 在 移 动 微 法 院 、诉 讼 服 务 网
上 提 交 材 料 ，“ 指 尖 诉 讼 ”已 成 常
态 。2026 年 以 来 ，涉 企 案 件 线 上 立
案 率 稳 定 在 95%以 上——“ 数 据 多
跑 路 ，企 业 少 跑 腿 ”，在 这 里 不 是
口号。

送达：时间砍掉一半
送达难，曾是拖慢审判的“中梗

阻”。息县人民法院的办法是：优先
电子送达、线上送达，或错时送达、
周末送达，既提速，又尽量不干扰企
业正常经营。

更关键的是，法院与市场监管、
税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快
速锁定企业真实经营地址和联系方
式，让诉讼文书不再“迷路”。如今，
涉企案件平均送达耗时较以往缩短
近 50%。

调解：既保生意又保“元气”
“感谢法院调解，货款要回来了，

生意还能继续做。”在息县人民法院
商事纠纷多元化解中心，一起买卖
合同纠纷的原告代理人拿到司法确
认裁定书后，连声道谢。

原来被告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
暂时违约，并非恶意拖欠。法官了解
这一情况后认为，如果简单一判了
之，被告很可能会因此资金链断裂，
原告也很难全额拿回货款，于是先行
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分期还款协议，
并进行司法确认——债权人权益有
了保障，债务人也保住了“一口气”。

息县人民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
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引入行业协
会、商会调解员、退休法官、律师等
专业力量。2025 年以来，涉企案件调
解成功率高达 50.44%，大量矛盾在
诉前就被“消化”掉了。

审判：贴上“绿标”就加速
进入审判程序的涉企案件，在系

统里会被贴上特殊“绿标”，实行全
流程标识化管理。

事实清楚的小额诉讼，要素式审
判快审快结；复杂的商事纠纷，专业
团队集中攻坚。目前，适用小额诉讼
程 序 和 简 易 程 序 的 案 件 占 比 高 达
95.97%。重点产业案件由院庭长带
头办理，确保裁判尺度统一。而表格
式、要素式裁判文书，让企业当事人

“看得明白、算得清楚”。
执行：不能“判了白判”

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落脚
在执行。

息县人民法院开辟涉企执行案
件“优先通道”：优先立案查控、优先
处置变现、优先发放案款。但对暂时
困 难 的 企 业 ，不 搞“ 一 棍 子 打
死”——灵活采取“活封活扣”、执行
和解等措施。

“我们查封了机器设备，但允许
企 业 继 续 使 用 生 产 ，这 就 是‘ 活
封’。”执行法官说，“只有对那些恶
意逃废债的‘老赖’，才会坚决采取
强制措施。”

更值得一提的是，法院建立了自
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主动向守信
企业出具《自动履行证明书》，帮助
修复信用、轻装上阵。

“五优先”机制实施以来，息县人
民法院涉企司法服务实现了从“物
理整合”到“化学融合”的转变——
立案、送达、审理、执行各环节全面
提速，平均办案周期缩短了 4.6 天。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没有休止
符。息县人民法院正以全周期、一站
式、有温度的司法服务，护航各类经
营主体平等发展、安心发展、高质量
发展。

从“坐堂问案”到“主动服务”
——息县人民法院以司法“硬举措”优化营商“软环境”

□本报记者 韩蕾

五月过去，我市 2026 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
也落下帷幕。翻开五月的普法画卷，从学校、社区
到企业、乡村，从繁华市区到田间地头，一场场沾
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普法活动，将这部“社会生
活的百科全书”从纸面条文化作法治阳光，照亮千
家万户。

高位统筹协同，是我市今年“民法典宣传月”活
动鲜明的特点。自活动启动之前，我市就印发了

《2026 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将“民法典宣
传月”活动纳入法治信阳建设年度重点工作，并印
发新版《信阳市“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
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清单》（以下简称《清单》）。
20 余个市直单位严格对标《清单》个性任务，结合
本行业执法、管理、服务职能，开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专项普法，实现

“行业普法”与“全民普法”有机融合。
让《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关键在于打通“最

后一公里”。在今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中，我市
扎实开展《民法典》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
业、进机关、进网络等活动，推动《民法典》走到群
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在机关，我市依托信阳市国家工作人员学法云
平台，组织全市近 5 万名国家工作人员开展《民法
典》专题学习并参加学法考试，实现“以考促学、以
学促用”。

在城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普法宣传队走进
羊山新区百花园，精准对接不同群体需求开展答疑
普法，将法律条文转化为实用常识，有效提升市民
法治素养与依法办事能力。

在乡村，光山县司法局孙铁铺司法所工作人
员，围绕邻里关系、宅基地建房、婚姻家庭等重点内
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乡村的真实案例为村
民进行详细讲解。“宅基地边界有争议怎么办？口头
流转土地靠不靠谱？”许多困扰农村群众的老大难
问题，在普法宣讲中，一一找到了答案。

潢川县司法局传流店司法所组织律师走进乡
镇企业，开展《民法典》专题微讲座 3 场，并通过查
阅合同、用工协议等材料，帮助企业梳理合同条款
不完整、对账不规范等共性法律风险。

同时，我市制作推出 100 余部普法短视频，图文
解读《民法典》，并依托各大线上平台推送传播，实
现“指尖上的普法”全覆盖，让群众实现随时随地

“掌上学法”。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月”活动还

将目光投向了新就业群体。近年来，以平台经济为
代表的新业态快速发展，新就业群体已经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针对新就业群体工作流动性强、维权意识薄
弱 、法 律 需 求 集 中 的 特 点 ，我 市 开 展 了“ 法 治 暖

‘新’守护前行”新就业群体普法专项活动。
商城县法律援助中心依托宣传展板、宣传页，

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进行普法宣传，
并结合新业态高频风险，重点解读《工伤保险条
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普及
新就业群体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惠民政策，推介
公共法律服务掌上平台，搭建起线上线下联动、全
天候响应的维权服务网络。

在“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期间，全市向新就业群
体累计发放常用法律知识手册 1.2 万册，并积极在
新就业群体中培育行业“学法带头人”，引导新就
业群体主动参与纠纷化解、融入基层治理。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虽已落幕，但普法工作
没有休止符。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普法工作，
针对不同群体需求，精准定制普法内容，推动普法
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同时，挖掘更
多信阳特色文化资源，打造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
普法产品，严格落实普法责任清单，形成常态化、
长效化普法格局，为信阳高质量发展筑牢更加稳
固、坚实的法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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